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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股东权益变动累计超过 5%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转让方”、“三亚晶哲

瑞”）保证向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丰明源”、“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129.25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630,000 股。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询价转让后，三亚晶哲瑞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0,183,000 股，持股比例为

16.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亚晶哲瑞因被动稀释、询价转让、大宗交易及转融通借

出股份等，权益变动比例合计超过 5%。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黎强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来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转让方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11 月 21 日，转让方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公司首发前股份 10,813,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19%。2022年 11 月 25日，

转让方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3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本

次减持后，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183,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19%。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5%。 

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 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拟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

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转让后持

股比例 

1 

三亚晶哲瑞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0,813,000 17.19% 630,000 630,000 1.00% 16.19% 

  合计 10,813,000 17.19% 630,000 630,000 1.00% 16.19% 

 

(三)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转让后，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



从 21.62%减少至 16.19%。 

三亚晶哲瑞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黎强，双方互为一

致行动人。 

1. 基本信息 

三亚晶哲瑞企业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基本信息 

名称 三亚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与迎宾路交叉口中环

广场 1#写字楼 2609房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黎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11-25 

胡黎强基本信息 名称 胡黎强 

性别 男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权益变动时间 -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三亚晶哲瑞企

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询价转让 2022年 11月 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0 0.99% 

大宗交易 2022年 11月 17日至

2022年 11月 1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258,000 2.00% 

其他 2022年 11月 21日 人民币普通股 629,000 1.00% 

询价转让 2022年 11月 25日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 1.00% 

合计 - - 3,137,000 4.99% 

注：1、三亚晶哲瑞及其一致行动人胡黎强先生因公司实施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一期归属、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期归属、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期归属、2020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归属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归属事项存在被动稀释情形。 

2、上述变动方式中“其他”为三亚晶哲瑞通过转融通借出，所涉及股份不会发生所有权

转移。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三亚晶哲瑞

企业管理中

合计持有股份 13,320,000 21.62% 10,183,000 16.19% 

其中：无限售条件 13,320,000 21.62% 10,183,000 16.19% 



心（有限合

伙） 

股份 

胡黎强 

合计持有股份 16,564,500 26.89% 16,564,500 26.33%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6,564,500 26.89% 16,564,500 26.33%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9,884,500 48.51% 26,747,500 42.5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9,884,500 48.51% 26,747,500 42.52% 

注：由于本次权益变动包含被动稀释，表格中“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占总股本比例”以公

司股权激励归属前股本 61,600,000 股计算，“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最

新股本 62,903,780股计算。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

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月） 

1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500,000 0.79% 6 

2 
上海磬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130,000 0.21% 6 

 

(二) 本次询价过程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

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2 年 11

月 21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晶丰明源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 42 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公司 19 家、证券公司 14 家、保险机构 7 家、私募基金 2 家。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2 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2 家

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129.25 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63 万

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办理股票归属登记导致的被动稀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转融通借出、询价转让和履行股份减持计划，不涉及资金来

源，不触及要约收购。三亚晶哲瑞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计

划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2022 年 1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调整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已提前终止，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晶丰明源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暨减持结果公告》。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晶

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六、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

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 

七、 上网公告附件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

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26日 


